
發文日期: 中華民國114年12月29日
發文字號: 環部循 字第1146125895號

環境部令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修正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第四條附表。

附修正「共通性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」第四條附表

部長彭 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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